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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实施细则

（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８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６年４月３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５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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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族区域自治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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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直接选举若干规
定），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要充分体现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各民族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第三条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各设区的市、盟辖旗、

县、自治旗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内蒙古军区、人民解放军
驻军选举产生。
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所辖旗、县、区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
旗、县、自治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以下简称旗县级）和苏

木、乡、民族乡、镇（以下简称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
直接选举产生。
旗县级、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统一部署，

分级组织，分别进行。
第四条　旗、县或者市辖区人民政府驻地在市或者在其他市

辖区内的，其所属机关、团体和企事业组织的职工，参加本旗、县或
者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参加驻地所在市或者市
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旗、县、市辖区所属企事业组织驻地在外旗、县或者邻近市辖

区的，其职工只参加所属旗、县和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
举，不参加驻地所在旗、县或者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
举。
驻在苏木、乡、民族乡、镇的不属于旗县级以下人民政府所属

的企事业组织的职工，可以只参加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
举，特殊需要的，可以同时参加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
举。
第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内蒙古自治区部队，按照《中国人

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办法》选举出席旗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参加驻地所在旗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六条　选举经费，由各工作机构编制预算，分别列入各级地

方财政支出。如果本级地方财政确有困难，可以由上级地方财政
给予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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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选民证、代表候选人名单、选票、代表当选证书和选
举委员会印章等，要使用蒙、汉两种文字。

第二章　选举工作机构

第八条　自治区、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旗县级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苏木乡级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

举。选举委员会受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自治区、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自治区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盟工作委员会指导本行政区域内旗县、苏木乡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各级设立相应的选举机构，办理选举工作的具体事宜。上级

选举机构指导下级选举机构的工作。
第九条　选举旗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自治区、设区

的市设立选举机构，其组成人员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
旗县级选举委员会由十一人至十九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副主

任一至三人。
苏木乡级选举委员会由七人至十一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副主

任一至三人。
旗县级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任命。
苏木乡级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由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任命。
第十条　旗县级、苏木乡级选举委员会的职权：
（一）负责选举法、直接选举若干规定和本细则的遵守和实施；
（二）制定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方案，规定选举日，并组

织实施；
（三）宣传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直接选举若干规定，训练选举工作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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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划分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分配选区应选
代表名额；

（五）按照规定的格式，印制选民证和各种登记表格；
（六）负责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公布选民名单，受理对选

民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并作出决定；
（七）组织各选区选民推荐代表候选人，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

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八）组织投票选举；
（九）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公布当选代表名单，登记当选代

表，颁发代表当选通知书；
（十）做好选举工作总结并向上级选举机构报告。
第十一条　各选区设选举工作小组，作为选举委员会的派出

机构，由五至七人组成。
选举工作小组的任务：按选举委员会的统一部署，训练工作人

员，组织学习有关法律、法规，进行选民登记，公布选民名单，组织
选民酝酿、协商代表候选人名单，组织选民投票选举，办理选举委
员会交办的其他选举工作事宜。
第十二条　每一选区可划分若干选民小组，推选正、副组长各

一人，负责组织选举活动。

第三章　代表名额的确定和分配

　　第十三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照各地区、各民
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原则决定。
代表中的妇女代表应当有一定比例。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换届时，分配的妇女代表应选名额不应低于上届，其中，苏木乡
级妇女代表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二十。
第十四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按选举法的

规定，以地方人民政府公布的人口统计数确定。
（一）自治区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三百五十名，每十五万人可以

增加一名代表；
（二）设区的市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二百四十名，每二万五千人

可以增加一名代表；
（三）旗县级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一百二十名，每五千人可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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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名代表；人口不足五万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一百二十名；
（四）苏木乡级的代表名额基数为四十名，每一千五百人可以

增加一名代表；人口不足二千的苏木、乡、民族乡、镇代表总名额可
以少于四十名。
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自治区代表名额可以

增加百分之五。聚居的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旗、县、
自治旗、苏木、乡、民族乡，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
定，代表名额可以增加百分之五。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具体名额依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确定，设区的市和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具体名额，
依法由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具体名额，依法
由旗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五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城镇和农村、牧区代表

名额分配，按选举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确定。
牧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
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
旗县级和苏木乡级行政区域内的中央、自治区、盟、设区的市

所属机关、团体、企事业组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多于所
在行政区域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十六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出席旗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
内蒙古军区、军分区、驻军团和团以上的领导机关确定。
第十七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总名额经确定

后，除了因行政区划变动或者由于重大工程建设等原因造成人口
较大变动外，不再变动。

第四章　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选举

　　第十八条　蒙古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蒙古族或
者聚居的其他少数民族，都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参加当地的人民
代表大会。所分配的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必须依法保
证。

５



（一）聚居境内的蒙古族或者同一其他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
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
当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二）聚居境内的蒙古族或者同一其他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不
足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五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
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不得少于
二分之一；

（三）聚居境内的蒙古族或者同一其他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
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五以上、不足百分之三十的，每一代表所代
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
口数，但分配给蒙古族或者同一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不得超
过代表总名额的百分之三十；

（四）人口很少的其他聚居民族，至少应有代表一人；
（五）本条第（一）、（二）、（三）、（四）项规定是指选举时必须做

到的法定比例。有些选区或者选举单位如果愿意超过这个法定比
例，可以多选一些蒙古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公民为代表。
第十九条　散居的少数民族应选当地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每

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
表的人口数。
第二十条　自治旗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每一代表所

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
数的二分之一。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所规定的

蒙古族和自治旗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名额
的比例，由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自治区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盟工作委员会审定，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备案

第五章　选 区 划 分

第二十二条　选区的划分本着便于选民参加选举活动和选举
组织工作的原则，选区可以按居住区域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
企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
旗县级和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分配到选区，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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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区进行选举。选区的大小，按照每一选区选一至三名代表划分。
城镇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农村、

牧区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
第二十三条　选区的具体划分：
（一）选举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农村、牧区以一个或者几

个嘎查、村民委员会划分选区。苏木、乡、民族乡人民政府机关及
所属单位，按分布情况单独或者联合划分选区。城镇以居民委员
会或者生产单位、工作单位划分选区，人口较少的相邻居民委员会
或者生产单位、工作单位可以联合划分选区；

（二）选举苏木、乡、民族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一个嘎查、村
民委员会或者几个独贵龙、村民小组划分选区。
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以居民（嘎查、村民）委员会、生

产单位、工作单位单独或者联合划分选区。
第二十四条　旗县级和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进行

换届选举时，选区应分别划分。

第六章　选 民 登 记

第二十五条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经登记确认的选民资格
长期有效。每次选举前，对上次选民登记后年满十八周岁的、被剥
夺政治权利期满后恢复政治权利的人予以登记。对经登记后迁出
原选区的选民，列入新迁入选区的选民名单。对死亡的和依照法
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从选民名单中除名。
第二十六条　选民只能在一个选区登记。选民登记要做到合

法、准确、不重、不漏、不错，保证选民依法行使选举权，防止被依法
剥夺政治权利的人窃取选举权。
第二十七条　无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精神病患者和呆

傻人员，经监护人所在单位或者医疗单位证明，由苏木乡级选举委
员会批准，报旗县级选举委员会备案，不列入选民名单。
第二十八条　各选区可以设立若干选民登记小组、选民登记

站，采取登记选民和选民登记相结合办理登记。
（一）城镇、苏木、乡的居民、农牧民和个体工商业者，在户口所

在地登记；
（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旗县

７



级人民武装部人员和在校学生，在单位所在地登记；
（三）离、退休人员可以在户口所在地或者原工作单位所在地

登记；
（四）流动人口中的选民，取得原居住地证明后，限时到指定选

民登记站自行登记，过期不登记者，视为自动放弃选民资格；
（五）选民名单公布后至投票选举日前，恢复政治权利的人，可

以补办登记手续。
第二十九条　下列人员应准予登记，行使选举权：
（一）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拘役、管制，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

权利的；
（二）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

院没有决定停止行使选举权的；
（三）正在取保候审或者被监视居住的；
（四）正在被劳动教养的；
（五）正在受拘留处罚的。
以上人员参加选举的方式，由执行监禁、拘役、拘留或者劳动

教养的机关和选举委员会共同决定。
第三十条　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因危害国家安全案或者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案被羁押，正在
受侦查、起诉、审判的人，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在被羁
押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
第三十一条　选民名单应在选举日的二十日以前公布。对选

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
对申请意见，应在三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
不服，应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选举
日以前作出判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

第七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三十二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按选区
或者选举单位提名产生。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

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但推荐名额，
以本选区或者选举单位应选代表名额为限。推荐者应向选举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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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或者大会主席团介绍所推荐候选人的情况。
第三十三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名额，

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

三分之一至一倍；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第三十四条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

经各选区选民或者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提名推荐，选举委员会汇总
后，在选举日的十五日以前公布，交由各选区的选民小组反复讨
论、协商，以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在选举
日的五日以前公布。
第三十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提名、酝酿代表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天。由各政
党、各人民团体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提出代表候选人名单，并由
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汇总提交全体代表反复酝酿、讨论，如
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符合选举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差额比例，将候
选人名单按照姓名笔划顺序排列，直接进行投票选举。如果所提
候选人超过选举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进行预选，根据
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确定
的差额比例，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选举。
代表候选人不限于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三十六条　推荐到其他选区的代表候选人，应征得所在单

位多数选民的同意。
第三十七条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选民或者代表依法推荐的

代表候选人，都应列入代表候选人名单，选举委员会和主席团不得
调换或者增减。
代表候选人名单，用蒙文排列的以名字的字母为序；用汉文排

列的，以姓名笔划为序。
第三十八条　在选举日前，选举委员会应当实事求是地向选

民介绍正式代表候选人的情况，组织代表候选人同选民见面。在
选举日必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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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投 票 程 序

第三十九条　旗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
第四十条　选民直接选举旗县级和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可以按选区召开选举大会，也可以设立投票站、流动票箱进行。
第四十一条　投票选举由选举委员会主持，也可以由选举委

员会委托选区的选举工作小组主持。选举时应当公布选民人数、
代表候选人名单和应选名额及投票注意事项，组织选民投票。每
一个流动票箱要有两个以上选举工作人员负责。正式代表候选人
不得在本选区主持投票选举或者担任工作人员。
从规定的选举日起五日内为选举投票时间。因特殊情况需要

提前或者推迟选举的，须经上一级选举机构批准。
第四十二条　选民要亲自到选举大会或者投票站投票。老弱

病残和不能到会投票的，可以向流动票箱投票。
选民在选举时间外出，经原居住地选举委员会认可，可以书面

委托有选举权的亲属或者其他选民在原选区代为投票。一个选民
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三人。
第四十三条　直接选举投票前的准备工作：
（一）公布投票选举的时间、地点，准备好票箱、流动票箱和选

票（应与公布的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的排列顺序一致），布置好选
举大会会场、投票站；

（二）核实参选人数，落实外出选民的委托投票人；
（三）召开选民小组会，推选监票、计票人员，宣布投票注意事

项；
（四）训练好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要熟悉投票程序，明确职责和

纪律。
第四十四条　选举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律采用

无记名投票。每一个选民或者代表在每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
权，在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选民根据选举委员会的
规定，凭选民证或者居民身份证领取选票。
不能写选票的选举人，可以委托他人代写。
选举人对代表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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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选民，也可以弃权。
第四十五条　每次选举，所投票数多于投票人数的无效，等于

或者少于投票人数的有效。
第一张选票所选人数，多于应选代表人数的作废，等于或少于

应选代表人数的有效。
第四十六条　选举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选区全

体选民或者选举单位全体代表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为有效。
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选举

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
旗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名额超过应选代表名额，以得

票多的当选。如果得票数相等，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
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名额少于应选代表名额，不足

的名额应当在没有当选的代表候选人中另行选举，以得票多的当
选，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旗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仍需获得全体代表过半
数的选票，才能当选。
选举结果由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确认有效

后，予以宣布。

第九章　对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

　　第四十七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和原选
举单位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四十八条　罢免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办法和程

序，依照选举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
和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办理。
第四十九条　由旗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

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选举他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书面提出辞职，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
旗县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辞职请求被接受的，应当予以公
告，并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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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书面提出辞职，由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旗县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辞职请求被接受的，应当公告原选区选民。
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书面提出辞职，经主席团同意后，公告原选区选民，并向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作出报告。
第五十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任期内，调离

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第五十一条　补选代表的办法和程序：
（一）补选因故出缺的代表，由原选举单位或者原选区进行。
旗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

大会主席团将补选代表候选人名单提交全体代表讨论，并介绍代
表候选人的情况，由代表大会进行补选；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补选。
补选旗县级或者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原选区进行。
（二）补选代表候选人的名额由旗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依法决定，可以多于补选代表名额，也可以同补选代表名额
相等。

（三）由选民直接选举的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补选，由
该旗、县、自治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持。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补选，由该苏木、乡、民族乡、镇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
补选时应重新核对选民名单，对变动情况进行补正。
补选代表候选人的情况应向选民介绍，在征得多数选民同意

后，将补选代表候选人名单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公布。
（四）补选代表，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
补选旗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过半
数票，始得当选。
补选由选民直接选举的旗县级和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选区全体选民过半数参加补选，选举有效；代表候选人获得参
加选举选民的过半数选票，始得当选。

（五）补选的代表，其任期到本届人民代表大会届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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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五十二条　切实保障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对在选举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按选举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处理。
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六

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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